
國
父
的
政
黨
思
想

、
方
鵬
程

壹
、
政
黨
的
意
義

一
、
對
「
黨
」
一
字
誤
解
的
釐
清
二
、
政
黨
之
要
義
的
探
討

貳
、
政
黨
的
功
能

一
、
政
黨
的
三
大
功
能
二
、
政
黨
宜
重
建
綱
黨
德

奎
、
重
視
政
黨
之
間
的
競
爭

一
、
國
父
鼓
吹
政
黨
競
爭
二
、
政
黨
競
爭
以
國
家
為
前
提

肆
、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精
神
與
內
涵

一
、
以
黨
治
國
的
緣
起
二
、
以
黨
治
國
不
同
於
以
黨
專
政

伍
、
政
黨
政
治
的
運
作
常
態

一
、
國
父
贊
同
兩
黨
制
二
、
政
黨
進
退
之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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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政
黨
的
意
義

政
黨
是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下
的
產
物
且
以
英
國
為
例ι
她
是
現
代
政
黨
之
爭
產
生
的
鼻
祖
國
，
約
在
一
六
八
八
年
光
榮
革
命
前
後
恥
王
黨
(

們
。
口
2
)

與
民
黨
(
們
。
C
D
H
『
明
)
就
已
確
立
黨
爭
的
雛
形
;
美
國
政
黨
政
治
的
建
立
，
源
於
聯
邦
軍
法
批
准
之
爭
，
而
逐
漸
演
變
成
聯
邦

派
與
州
權
派
的
相
互
匹
敵
，
造
成
美
國
政
黨
政
治
的
兩
一
兀
發
展
。
如
今
這
兩
個
典
型
的
民
主
國
家
實
施
政
黨
政
治
都
已
有
兩
百
年
以
上
的
歷
史

，
政
黨
一
詞
對
她
們
的
人
民
而
言
，
是
十
分
熟
悉
且
成
為
民
主
生
活
的
一
環
了
。

就
我
國
情
況
而
言
，
民
國
建
立
以
後
，
政
黨
政
治
曾
獲
致
短
暫
的
蓬
勃
發
展
，
唯
其
離
合
無
常
，
變
動
紛
亂
，
再
加
以
袁
世
凱
等
軍
閥
政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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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操
縱
左
右
(
註
一
)
，
終
至
斬
斷
民
初
故
黨
故
治
的
主
機
。
后
此
歷
軍
閥
歐
和v

北
仗
、
抗
戰
及
戲
亂
，
以
致
於
在
台
輯
的
三
寸
齡
年
期
間

，
均
未
曾
建
立
敢
黨
政
治
的
正
軌
，
直
到
最
近
以
來
，
因
政
府
宣
佈
戒
除
台
灣
地
區
的
戒
嚴
令
，
開
放
人
民
團
體
登
記
，
才
使
得
我
國
政
黨
政

治
開
創
出
嶄
新
的
發
展
契
機
。
於
此
敢
治
轉
型
時
期
，
我
國
政
黨
政
治
之
前
途
仍
須
親
實
際
運
作
發
展
，
才
能
認
定
，
但
藉
重
溫
這
位
中
華
民

國
開
國
者
的
政
黨
思
想
，
或
有
助
於
政
黨
政
治
建
設
，
並
褲
益
居
家
建
設
。

一
、
對
「
黨
」
一
字
誤
解
的
釐
清

我
國
敢
黨
敢
治
不
會
有
過
具
體
成
績
，
一
方
面
與
妻
世
凱
弄
權
有
闕
，
但
一
方
面
也
是
國
人
對
「
政
黨
」
一
詞
認
識
不
清
所
致
。

俏
書
洪
範
說
•• 

「
無
偏
無
黨
，
王
道
蕩
蕩
，
無
黨
無
偏
，
王
道
平
平
。
」
(
註
二
)
論
語
述
而
篇
中
文
-
說•• 

「
吾
聞
君
子
不
黨
，
君
子
亦

黨
乎
?
」
這
些
論
點
無
非
是
反
對
結
黨
的
一
種
觀
念
，
直
到
宋
朝
歐
陽
修
才
有
「
小
人
無
朋
'
惟
君
子
則
有
之
」
的
「
朋
黨
論
」
汽
註
三
)
之

辨
，
這
些
都
使
得
政
黨
要
轉
化
成
政
治
運
作
的
一
環
，
形
成
極
其
不
便
的
障
礙
。

因
此
，
國
欠
曾
說

•• 

「
中
國
人
普
通
之
心
理
，
對
於
黨
字
之
意
義
，
不
甚
閉
暸
，
以
為
古
書
上
黨
字
之
解
釋
不
甚
良
美
，
有
所
謂
『
君

子
畫
而
不
黨
』
之
說
。
不
知
今
日
政
黨
的
黨
字
，
在
英
語
名
詞
為
(
可
丘
之
)
，
在
中
國
之
字
，
別
無
與M
V
E
ζ

相
當
之
字
，
祇
有
此
黨

字
較
為
近
似
，
並
無
別
字
較
黨
字
確
當
者
，
故
用
此
黨
字
，
究
竟
與
古
時
所
用
之
黨
字
大
有
區
別
。
」
(
註
四
)

但
究
竟
兩
者
之
間
的
區
別
何
在
呢
?
或
許
我
們
可
從
下
列
有
關
朋
黨
與
政
黨
的
比
較
得
到
概
念
性
的
了
解
。
雷
飛
龍
先
生
在
「
朋
黨
與
政

黨
的
比
較
觀
」
一
文
中
指
出
•• 

「
朋
黨
是
少
數
人
在
權
利
的
取
得
，
非
依
民
主
程
序
，
決
定
於
選
舉
的
勝
負
的
環
境
中
，
少
數
人
爭
奪
權
力
的

非
正
式
結
合
;
而
所
謂
敢
黨
，
依
現
在
歐
美
的
傳
統
見
解
，
則
是
在
權
力
的
取
得
，
須
依
民
主
程
序
，
決
定
於
選
舉
的
勝
負
的
地
方
，
多
數
人

學
奪
敢
治
權
力
的
正
式
組
織
。
由
於
朋
黨
是
少
數
人
非
正
式
的
結
合
，
它
可
以
存
在
於
任
何
時
代
任
何
團
體
之
中
，
而
政
黨
是
多
數
人
正
式
的

組
織
，
它
是
能
存
在
鈴
近
代
尤
其
是
民
主
政
治
發
達
之
後
。
」
(
註
五
)

議
之
要
義
的
探
討

在
此
，
為
更
增
進
國
人
對
於
敢
黨
一
詞
的
了
解
，
便
與
中
國
人
傳
統
對
於
黨
字
有
更
清
晰
的
區
別
，
茲
列
舉
幾
家
敢
治
學
者
對
於
政
黨
一

詞
的
解
釋
，
供
作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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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八
世
紀
的
英
國
政
治
家
柏
克
(
開
岳
E
D

已
由
E
W
O

人
。
」
于
証
六
)

)
的
說
法•• 

「
依
據
其
彼
此
認
可
的
原
則
，
協
力
增
進
閱
衷
心
們
益
而
聯
合
的
一
唷

』
。2

旬
U
H
K
O
司
已
。
自
σ
o
Z

與
富
呵
呵
。
口
司
已
口
。
可
兩
位
學
者
則
認
為

•• 

「
政
黨
為
表
現
社
會
和
經
濟
利
益
的
組
織
或
機
構
，
或
是

一
部
表
現
和
處
理
紛
爭
的
機
器
。
」
(
註
七
)

美
國
政
治
學
者
蘭
尼
(
〉
E

立
口
同
街
口
口
。
可
)
認
為
政
黨
是
一
種
特
殊
的
政
治
團
體
，
具
有
如
下
符
徵

•• 

ω
它
是
一
群
共
有
一
名
稱
之
人
的
集
合
，
而
此
名
稱
為
自
己
和
他
人
所
運
用
和
承
認
;

ω
有
些
人
故
組
織
起
來
，
他
們
致
力
於
完
成
組
織
的
目
標
;

心
社
會
承
認
他
們
有
權
去
組
織
去
增
進
黨
的
主
義
;

ω
政
黨
的
主
要
活
動
是
選
出
公
職
候
選
人
和
提
名
公
職
候
選
人
。
(
註
八
)

美
國
政
治
學
者
魏
爾
克
(
自
己
」
可
是
司
已W
Z
)

的
定
義
是
•• 

「
政
黨
為
一
但
對
於
公
共
問
題
，
具
有
前

體
，
彼
等
企
圖
透
過
各
個
公
職
之
提
名
與
選
舉
，
以
實
現
其
共
同
的
理
想
。
」
(
註
九
)

至
於
國
矢
孫
中
山
先
生
的
看
法
呢
?
他
說
•• 

「
政
黨
者
，
所
以
鞏
固
國
家
，
即
所
以
代
表
人
民
心
理
，
能
使
國
家
勾
心
γ

布
會
安
寧
?

始
能
達
政
黨
之
用
意
。
」
(
註
-
0
)
叉
說•• 

「
政
黨
之
要
義
，
在
為
國
家
造
幸
一
鵬
、
人
畏
謀
樂
和o
L
F
註
一
一
)
安
靜
F
-
c
4
A
u
p
u
h
h

看
優
秀

特
出
者
蕉
，
聶
哥
常
一
般
者
焉
。
而
優
秀
特
出
者
，
現
尋
常
一
般
者
值
為
少
數
。
雖
在
共
同
立
憲
圈
，
其
直
接
發
動
其
合
成
心
和
八
三
作
用
當
前
川

實
際
左
毛
其
統
結
權
力
者
，
亦
值
在
優
秀
特
出
之
少
數
國
民
。
在
法
律
上
，
則
由
此
少
數
優
秀
特
出
者
，
組
織
為
議
會
與
歐
蔚
，
以
代
表
全
部

之
國
民
。
在
事
實
上
，
則
由
此
少
數
優
秀
特
出
者
集
合
為
政
黨
，
以
領
導
全
部
之
國
民
。
而
法
律
之
議
會
與
政
府
，
叉
不
過
藉
法
力
，
俾
其
意

思
與
行
為
，
為
正
式
有
教
之
器
械
，
其
真
能
發
縱
指
示
為
議
會
或
政
府
之
腦
海
者
，
則
仍
為
事
實
上
之
政
黨
也
。
」
(
詮
一
二
)

由
以
上
國
欠
的
看
法
，
可
歸
納
出
下
列
定
義

•• 

l

政
黨
是
由
少
數
優
秀
份
子
所
組
成
的
(
註
一
一
二
)
。
(
這
點
在
上
述
西
方
學
者
中
並
沒
有
特
別
強
調
。
)

Z

敢
黨
成
立
之
動
機
在
取
得
政
權
，
組
織
議
會
與
政
府
，
以
領
導
全
國
國
民
。
(
此
與
蘭
尼
、
魏
蘭
克
的
見
解
雷
同
。
)

1

組
黨
之
目
的
應
為
人
民
謀
樂
利
，
為
國
家
社
會
造
幸
福
、
安
寧
。
(
此
與
柏
克
、τ
z
z
r
r
-
o
B
E
z
-
-
F

瓦
拉
峙
，
)
D

J
J‘
立
民
穹
的
見
解
雷
同
。
)

在
想
之
選
民
所
在
氏
之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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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由
以
上
西
方
故
治
學
者
及
國
文
等
人
對
於
故
黨
的
定
義
，
應
可
知
道
故
黨
一
詞
在
現
代
民
主
政
治
社
會
裹
的
意
義
，
是
與
中
國
傳
統
觀

念
「
群
而
不
黨
」
的
「
黨
」
有
所
不
同
，
認
識
了
這
一
層
關
鍵
意
義
，
當
有
助
於
國
人
對
現
代
故
黨
建
立
正
確
的
認
知
與
觀
念
。

貳
、
政
黨
的
功
能

中
國
傳
統
觀
念
的
「
黨
」
與
現
代
故
黨
的
「
黨
」
有
別
，
前
已
述
及
，
至
於
革
命
時
期
的
革
命
黨
與
現
代
政
黨
不
同
，
國
欠
也
有
說
明

。
他
說•• 

「
今
日
之
黨
，
與
前
日
之
所
謂
黨
者
不
同
。
何
以
?
因
前
日
之
所
謂
黨
者
，
不
外
一
日
革
命
黨
，
一
日
保
皇
黨
。
但
前
日
之
革
命
黨

者
，
目
的
乃
謀
恢
復
我
漢
人
之
國
家
，
與
人
民
大
多
數
之
幸
福
。
至
於
保
皇
黨
者
，
不
外
謀
個
人
自
私
自
利
，
以
保
全
外
族
之
帝
皇
為
目
的
。

故
前
者
二
黨
立
於
極
端
反
對
之
地
位
。
今
日
則
不
然
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」
(
註
一
四
)

只
是
至
今
仍
有
些
人
對
國
欠
所
謂
「
革
命
黨
」
、
「
故
黨
」
，
其
間
的
意
涵
，
尚
有
混
淆
不
清
之
處
，
或
有
以
為
「
革
命
黨
」
講
革
命

，
「
故
黨
」
講
民
主
，
是
處
於
相
對
的
立
場
。

其
實
，
在
國
欠
的
思
想
觀
念
中
，
「
革
命
」
與
「
民
主
」
'
乃
在
不
同
的
環
境
或
情
形
下
，
表
達
民
意
的
方
式
不
同
而
已
;
於
革
命
時

期
，
其
推
動
革
命
的
原
動
力
，
是
基
於
民
主
的
訴
求
，
所
關
切
的
，
是
民
眾
的
利
害
，
所
發
抒
的
，
是
民
眾
的
情
感
，
而
其
終
極
目
的
，
則
在

建
立
真
正
的
民
主
制
度
。

因
此
，
他
在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曾
多
次
主
張
成
立
現
代
故
黨
之
必
要
。
如
「
民
國
之
故
治
，
若
普
間
於
國
民
之
可
否
，
豈
不
是
行
極
繁
之
手

續
?
故
欲
簡
而
捷
，
必
賴
故
黨
。
今
與
二
三
故
黨
商
量
妥
協
，
而
國
之
故
治
即
舉
。
」
(
註
一
五
)
叉
如
「
中
華
民
國
以
人
民
為
本
位
，
而
人

民
之
憑
藉
，
則
在
故
黨
。
國
家
必
有
故
黨
，
一
切
故
治
始
能
發
達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無
論
世
界
之
民
主
立
憲
國
，
君
主
立
憲
國
，
固
無
不
賴
政
黨
以
成
立

者
。
」
(
註
一
六
)

一
、
故
黨
的
三
大
功
能

但
是
，
故
黨
有
存
在
之
必
要
是
一
罔
事
，
而
政
黨
在
中
國
應
如
何
發
揮
功
能
叉
是
一
同
事
，
國
欠
對
於
故
黨
的
功
能
有
何
看
法
呢
?

在
「
故
黨
之
要
義
在
為
國
家
造
幸
福
為
人
民
謀
樂
利
」
演
講
中
說•• 

「
黨
之
用
意
，
彼
此
助
故
治
之
發
達
，
兩
黨
互
相
進
退
，
得
國
民
贊

成
多
數
者
在
位
黨
，
起
而
掌
握
故
治
之
權
。
國
民
贊
成
少
數
者
為
在
野
黨
，
居
於
監
督
之
地
位
，
研
究
故
治
之
適
當
與
否
。
凡
一
黨
秉
故
，
不

.“-



能
事
事
皆
臻
完
善
，
必
有
在
野
黨
從
旁
觀
察
以
監
督
其
舉
動
，
可
以
隨
時
指
明
。
國
民
見
在
位
黨
之
政
策
不
利
於
國
家
，
必
思
有
以
改
誰
更
張

，
因
而
贊
成
在
野
黨
之
政
策
者
必
居
多
數
。
在
野
黨
得
多
數
國
民
之
信
仰
，
即
可
起
而
代
揖
政
權
，
變
而
為
在
位
黨
。
蓋
一
黨
之
精
神
才
力
，

必
有
缺
乏
之
時
;
而
世
界
狀
態
，
變
遷
無
常
，
不
能
以
一
種
政
策
永
久
不
變
;
必
須
兩
黨
在
位
在
野
五
相
替
代
，
國
家
之
政
治
方
能
日
有
進
步

。
」
(
註
一
七
)

在
「
黨
學
乃
代
流
血
之
學
」
中
指
出

•• 

「
倘
人
人
不
間
國
事
，
於
國
家
則
極
危
險
，
故
有
政
黨
可
以
代
表
民
意
。
如
無
政
黨
，
於
國
家
則

更
不
堪
問
矣
!
所
以
有
政
黨
，
則
可
以
了
敢
不
亂
，
無
政
黨
則
積
滯
難
行
。
各
政
黨
之
中
，
若
逢
政
策
與
自
己
黨
見
不
合
之
事
，
可
以
質
間
，

可
以
發
揮
黨
見
。
逐
日
改
革
，
則
無
積
滯
，
無
積
滯
即
無
變
亂
之
禍
患
。
變
亂
云
者
，
有
大
小
，
大
則
流
血
革
命
，
小
則
站
轉
治
安
。
是
故
立

憲
之
國
，
時
有
黨
爭
，
學
之
以
公
理
法
律
，
是
為
文
明
之
爭
，
圖
國
事
進
步
之
學
也
。
」
(
註
一
八
)

另
在
「
國
民
黨
改
組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致
壩
羅
同
志
函
」
里
也
說

•• 

「
政
黨
之
作
用
•• 

一
以
養
成
多
數
者
之
政
治
上
之
智
識
，
而
使
人
民
有

對
於
政
治
上
之
興
味
;
二
組
織
政
黨
內
閣
，
直
行
其
政
策
;
三
監
督
或
左
右
政
府
，
以
使
政
治
之
不
溫
乎
正
軌
，
此
皆
共
同
活
動
之
精
神
也
。

(
註
一
九
)

從
上
述
遺
教
可
歸
納
出
政
黨
的
三
大
功
能
﹒
.

第
一
、
促
進
國
家
政
治
進
步

•• 

以
國
民
之
意
向
，
決
定
政
黨
的
進
退
，
凡
得
民
意
支
之
政
黨
，
繼
續
執
政
，
以
圖
國
家
發
展
，
不
合
民
意

之
政
黨
，
退
為
在
野
黨
，
以
監
督
執
政
黨
之
作
為
，
彼
此
相
五
替
代
，
政
治
亦
日
趨
進
步
。

第
二
、
永
保
國
家
安
寧•• 

民
國
建
立
前
，
中
國
代
有
帝
位
之
箏
，
一
爭
帝
位
，
則
國
無
寧
日
，
今
則
代
以
黨
箏
，
所
爭
者
黨
見
與
民
意
符

合
否
，
不
再
為
帝
位
而
起
戰
學
。

第
一
二
、
培
養
民
眾
對
政
治
參
與
的
興
趣
•• 

國
父
對
政
治
的
看
法
是
管
理
眾
人
之
事
，
既
是
眾
人
之
事
，
身
為
一
國
之
國
民
者
，
自
不
能

置
身
事
外
。
雖
然
國
民
不
一
定
人
人
都
成
為
某
個
政
黨
黨
員
，
但
經
由
政
黨
政
治
之
運
作
，
若
能
依
據
正
軌
進
行
，
以
培
養
國
民
參
政
的
智
誠

與
能
力
，
自
能
推
進
政
治
和
諧
與
進
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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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政
黨
宜
重
黨
綱
黨
德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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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，
要
想
促
進
敢
黨
發
揮
.
功
能
，
不
可
毫
無
憑
據
;
黨
綱
、
黨
德
是
國
女
至
所
重
親
的
。
假
若
敢
黨
不
具
備
黨
綱
、
黨
德
此
二
要
件

，
故
治
之
陸
污
是
無
定
數
的
，
更
無
庸
論
及
藉
以
協
助
國
家
安
定
與
政
治
進
步
，
或
培
養
民
眾
對
故
治
參
與
之
興
趣
了
。

所
謂
黨
綱
是
指
敢
黨
所
揭
學
的
主
義
(
或
政
見
)
與
實
行
的
方
法
。
他
說•• 

「
敢
黨
出
典
人
箏
，
有
必
具
之
要
素
，
一
黨
綱
，
一
黨
員
之

正
當
行
為
。
」
(
註
二
0
)
民
國
二
年
，
國
民
黨
在
國
會
選
舉
獲
勝
，
他
亦
指
出•• 

「
今
吾
人
組
織
大
敢
黨
，
以
從
事
建
設
之
業
，
而
國
民
亦

贊
同
之
。
國
民
之
所
以
贊
成
者
，
信
仰
吾
黨
之
人
乎
?
非
也
，
以
吾
黨
所
持
之
政
綱
能
合
乎
公
理
耳
。
既
然
矣
，
則
吾
黨
之
士
，
宜
堅
其
信
心

，
持
以
毅
力
，
以
遵
守
此
公
理
，
且
照
此
公
理
，
勇
猛
精
進
以
行
之
。
故
綱
者
，
則
吾
黨
所
藉
以
為
公
理
之
表
現
者
也
。
行
不
遠
乎
政
綱
，
斯

不
停
乎
公
理
，
而
後
乃
不
負
國
民
之
同
意
，
且
不
負
先
烈
犧
牲
生
命
以
創
造
中
華
民
國
之
苦
心
也
。
」
(
註
一
一
一
)
由
國
女
將
獲
得
國
民
贊

同
之
故
綱
比
作
「
公
理
」
而
勉
黨
人
據
以
力
行
，
當
可
知
道
他
對
故
綱
之
重
視
。

關
於
黨
德
，
國
女
並
未
明
學
，
但
有
原
則
性
的
說
明
。
他
說•• 

「
黨
爭
有
一
定
之
常
軌
，
苟
能
嚴
守
文
明
，
不
為
無
規
則
之
爭
，
便
是

黨
德
。
」
(
註
一
三
一
)
文
黨
德
關
係
敢
黨
與
國
家
的
盛
里
，
「
其
求
勝
利
之
方
法
，
頭
依
一
定
之
法
則
憤
不
用
評
謀
詭
計
，
是
之
謂
黨
德
。
如

但
求
本
黨
之
勝
利
，
不
惜
用
卑
劣
行
為
，
不
正
當
手
段
，
讀
害
異
黨
，
以
弱
本
黨
之
敵
，
此
種
政
黨
，
絕
怯
的
拉
倍
，
無
黨
得
之
政
績
，
聲
譽
此

墮
地
以
盡
，
國
民
必
不
能
信
任
其
故
策
•••••• 

凡
一
敢
黨
欲
求
發
達
求
長
久
，
必
領
黨
員
明
白
黨
義
，
還
守
黨
德
，
不
可
用
數
騙
手
段
逸
出
範
圍

之
外
。
大
家
一
勝
一
敗
，
均
屬
心
滿
意
足
，
絕
無
怨
尤
。
縱
有
失
敗
，
必
領
退
而
自
反
。
政
策
之
不
能
施
行
，
必
思
有
以
改
良
之
;
手
段
之
不

合
國
民
要
求
，
必
思
有
以
變
更
之
，
聲
使
有
得
勝
之
一
日
。
愈
研
究
，
愈
進
步
，
方
能
謀
敢
黨
之
進
行
，
方
能
謀
國
家
之
發
達
。
倘
使
喪
失
海

德
，
則
國
家
前
逸
，
無
限
危
驗
。
」
(
註
二
三
)

由
是
觀
之
，
每
個
政
黨
必
領
具
備
有
黨
綱
、
黨
德
等
要
件
，
方
能
從
事
合
理
之
黨
箏
，
並
對
國
民
故
治
訓
練
與
國
家
發
展
有
所
禪
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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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一
、
重
視
政
黨
之
間
的
競
爭

美
國
康
乃
蘭
大
學
教
授
羅
斯
特
(
2
E
Z

口
悶
。
ω
丘

Z

『
)
在
「
美
國
故
黨
與
敢
治
」

(
M
U
R立
命
的
且
已
可
。
三
立

S
E
V

E
R
-
2
)

一
書
中
有
這
麼
兩
段
話
，
直
指
敢
黨
競
箏
的
重
要
性
•• 



「
在
一
個
像
我
們
這
樣
的
民
主
國
家
裡
'
政
黨
的
主
要
功
能
是
控
制
並
指
導
權
力
的
關
爭
，
其
他
的
功
能
就
從
這
個
功
能
自
然
地
引
伸
出

來
了
。
我
相
信
不
需
要
辯
解
地
應
請
注
意
一
件
事
，
那
就
是
在
一
個
自
由
國
家
裡
'
政
治
程
序
根
本
是
人
們
團
體
之
間
的
衝
突
，
這
些
人
之
間

的
利
益
是
對
立
矛
盾
的
，
並
且
多
多
少
少
彼
此
都
希
望
去
獨
享
的
。
其
衝
突
是
有
限
而
受
管
制
的
，
但
是
殘
酷
的
。
所
以
馬
克
斯
與
赫
魯
雪
夫

兩
個
人
都
答
應
我
們
，
在
共
產
主
義
的
黃
金
烏
托
邦
來
臨
之
日
，
所
有
的
東
西
都
會
一
直
地
足
夠
，
經
由
鞋
、
維
他
命
與
愛
，
從
水
果
、
煎
餅

，
到
心
理
安
全
，
無
所
不
有
。
不
過
到
了
那
一
天
，
我
們
將
要
生
活
在
一
個
以
集
體
行
動
去
學
取
物
質
缺
乏
的
社
會
裡
'
例
如
在
那
個
社
會
裡

，
不
能
同
時
有
富
人
低
稅
而
貧
人
免
費
的
公
保
。
政
治
權
力
的
關
爭
，
和
用
政
治
權
力
所
產
生
的
特
權
與
豁
免
權
的
關
爭
，
將
永
不
停
止
地
在

進
行
著
，
即
使
是
在
赫
魯
雪
夫
的
即
將
來
臨
的
社
會
裡
。
」

「
民
主
政
治
的
一
個
企
望
，
是
盡
可
能
地
將
這
個
閩
爭
帶
到
光
天
化
日
之
下
。
政
黨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女
僕
，
其
偉
大
的
目
的
是
想
將
聞
學

加
以
控
制•• 

用
組
織
把
它
制
度
化
，
透
過
提
名
與
選
舉
去
疏
導
它
，
用
政
綱
與
號
召
去
公
開
化
它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是
用
傳
統
的
四
對
方
舞
的
方

式
去
穩
定
它
，
在
這
個
方
式
中
，
在
朝
黨
與
在
野
黨
是
依
選
民
所
發
出
的
信
號
，
而
隨
時
變
換
位
置
的
。
政
黨
並
不
製
造
權
力
間
爭
;
沒
有
關

學
它
也
能
很
愉
快
地
繼
續
著
。
但
它
會
不
太
有
目
的
地
，
不
太
公
開
地
繼
續
著
。
我
們
可
能
會
對
於
我
們
的
政
黨
，
能
夠
用
他
們
溫
和
的
方
法

，
使
麥
狄
生
在
第
十
期
聯
邦
主
義
者
刊
物
中
所
提
到
的
永
久
衝
突
，
予
以
慈
悲
為
慎
的
控
制
，
對
黨
將
更
感
激
些
。
至
於
我
們
應
當
如
何
感
激

，
正
是
我
要
在
政
黨
功
能
的
這
個
檢
討
中
所
想
答
覆
的
問
題
。
」
(
註
二
四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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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艾
鼓
吹
政
黨
競
爭

這
種
政
黨
競
寧
的
情
形
對
現
代
人
而
言
是
不
被
存
疑
的
，
但
在
民
國
初
年
，
對
國
人
而
言
，
或
許
會
被
觀
為
極
不
尋
常
的
事
。
而
當
時
，

國
欠
已
經
主
張
黨
字
，
甚
至
鼓
吹
黨
爭
，
毫
不
落
在
後
來
學
者
之
後
。

「
吾
國
政
黨
，
A
F
F
始
發
生
，
一
般
人
聞
黨
爭
之
說
，
非
常
畏
懼
，
是
皆
不
知
黨
學
之
真
相
者
也
。
黨
爭
必
有
正
當
之
方
法
，
尤
必
具
高
尚

之
理
由
，
而
後
始
得
謂
之
黨
爭
。
一
般
人
以
黨
寧
為
非
，
實
誤
以
私
寧
為
黨
處
于
也
。
一
國
之
政
治
，
必
賴
有
黨
字
，
始
有
進
步

•••••• 

國
家
欲
求

政
治
發
達
'
字
之
一
字
，
豈
可
忽
觀
之
乎
!
」
(
註
二
五
)

「
是
故
立
憲
之
國
，
時
有
黨
爭
，
爭
之
以
公
理
法
律
，
是
為
文
明
之
字
，
圓
國
事
進
步
之
學
也
。
若
無
黨
爭
，
勢
必
積
成
亂
，
逼
為
無
規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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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之
行
為
耳
。
如
日
本
此
次
之
黨
爭
，
亦
為
文
明
之
爭
。
因
執
故
黨
之
政
策
，
無
益
於
國
家
，
故
起
而
推
倒
之
，
從
新
組
織
內
閣
，
以
求
國
利

民
一
醋
。
或
曰
黨
爭
為
國
不
祥
之
事
，
此
謬
論
也
。
」
(
註
二
六
)

以
上
是
國
欠
鼓
吹
黨
爭
的
言
論
，
但
他
之
所
以
鼓
吹
黨
爭
，
有
其
見
地
，
即
是
競
爭
以
求
進
步
，
他
說
•• 

「
天
下
事
非
以
競
爭
不
能
進

步
。
當
此
二
十
世
紀
，
為
優
勝
劣
敗
生
存
競
爭
之
世
界
，
如
政
治
工
業
商
業
種
種
，
非
競
爭
何
以
有
進
步
。
害
之
奕
棋
取
樂
，
亦
為
燥
樂
之
競

爭
，
皆
欲
占
勝
;
雖
敗
亦
不
足
為
憂
，
皆
由
自
己
手
段
不
高
之
過
耳
。
敗
得
多
則
見
地
愈
課
，
學
識
愈
多
。
」
(
註
二
七
)

但
必
須
加
以
說
明
的
是
，
國
如
人
所
謂
的
競
爭
，
絕
不
同
於
馬
克
斯
主
義
者
的
階
級
鬥
爭
(
羅
斯
特
所
指
美
國
改
治
的
「
權
力
闢
爭
」
，

其
意
含
亦
是
政
治
競
爭
)
，
階
級
鬥
爭
是
煽
動
一
批
人
以
暴
力
或
流
血
的
方
式
，
向
另
一
個
階
級
奪
權
，
而
競
爭
類
似
於
競
賽
，
正
如
國
欠

所
言
「
皆
欲
占
勝
，
雖
敗
亦
不
足
為
憂
。
」

因
此
，
國
欠
常
以
奕
棋
譬
議
黨
爭
，
期
使
黨
爭
必
須
爭
於
正
途
。
他
說•. 

「
黨
爭
鑽
在
故
見
上
爭
，
不
可
在
意
見
上
爭
。
爭
而
出
於
正

當
，
可
以
一
脂
民
利
國
，
爭
而
出
於
不
正
當
，
則
遺
禍
無
窮
。
兩
黨
之
爭
，
如
下
棋
然
。
譬
如
二
人
對
奕
'
旁
觀
者
分
為
兩
組
，
按
照
著
棋
一
定

之
規
則
，
各
相
照
護
，
不
用
詭
謀
以
求
自
己
之
勝
利
，
只
以
正
大
之
方
法
相
對
待
;
假
使
手
段
不
高
，
眼
光
不
大
，
以
致
失
敗
;
敗
而
出
於
正

當
，
則
勝
者
固
十
分
滿
足
，
敗
者
亦
甘
心
不
悔
。
即
旁
觀
照
護
之
人
，
初
助
此
方
，
繼
助
彼
方
，
亦
未
為
不
可
，
祇
續
用
正
當
之
方
法
，
不
用

詭
謀
。
政
黨
亦
然
，
他
黨
之
宗
旨
與
自
己
之
宗
旨
不
相
符
合
，
因
而
不
贊
成
他
黨
，
一
心
護
持
本
黨
，
求
本
黨
之
勝
利
。
其
求
勝
利
之
方
法
R

須
依
一
定
之
法
則•.•••• 

。
」
(
註
二
八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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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政
黨
競
爭
當
以
國
家
為
前
提

唯
何
者
「
正
當
」
'
何
者
「
不
正
當
」
呢
?
國
欠
的
辨
別
標
準
是
「
以
國
家
為
前
提
」•• 

「
政
黨
競
爭
，
各
國
皆
然
，
唯
當
以
國
家
為

前
提
，
不
當
以
黨
派
相
傾
馳
。
且
各
黨
尤
當
主
相
磨
碼
，
交
換
意
見
，
否
則
固
守
私
見
，
藉
政
黨
之
名
，
行
價
恥
之
實
，
報
復
無
己
，
國
家
必

隨
之
而
亡
。
余
為
調
和
黨
派
，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願
各
以
國
家
為
前
提
而
己
。
」
(
註
二
九
)
文
說
•• 

「
宜
以
謀
國
家
之
公
見
為
前
提
，
不
可
一

黨
之
私
見
相
爭
，
應
一
心
一
德
，
以
圖
進
行
。
」
(
註
三0
)

民
國
二
年
，
國
欠
抵
日
本
東
京
，
他
在
「
國
民
黨
東
京
支
部
共
和
黨
東
京
支
部
廣
東
同
鄉
會
聯
合
歡
迎
會
」
演
講
時
，
他
也
不
忘
勉
兩



黨
黨
員
相
互
抵
礦•• 

「
息
，
國
民
黨
、
共
和
黨
兩
黨
諸
君
同
在
東
京
，
有
間
在
一
學
校
者
，
有
同
居
一
旅
舍
者
，
互
相
請
盆
互
相
往
來
之
時
甚
多

，
比
內
地
各
黨
員
聯
絡
，
適
為
最
好
之
機
會
。
可
以
和
衷
商
榷
，
請
求
政
黨
應
有
之
道
德
，
研
究
政
黨
應
用
之
方
針
，
以
為
內
地
政
黨
之
模
範

。
令
全
國
人
民
人
人
具
有
此
種
道
德
，
具
有
此
種
思
想
，
則
中
華
民
國
之
政
治
可
以
立
見
發
達
，
中
華
民
國
之
基
礎
可
以
日
益
鞏
固
，
中
華
民

國
之
國
勢
亦
可
以
蒸
蒸
日
上
，
凌
歐
駕
美
而
上
之••.••• 

。
」
(
註
一
二
一
)
由
此
亦
可
見
其
故
治
家
之
風
度
，
及
其
之
爭
乃
指
「
君
子
之
爭
」
也

。肆
、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精
神
與
內
涵

前
面
三
節
的
研
討
，
大
都
以
國
欠
民
國
初
年
發
表
的
言
論
為
依
據
，
也
是
國
欠
對
政
黨
政
治
一
般
性
的
主
張
。
但
在
仔
細
研
究
之
後

，
不
難
發
現
，
國
欠
在
晚
年
的
故
黨
政
治
思
想
卻
偏
向
於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，
而
甚
少
言
及
政
黨
競
爭
了
。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究
竟
何
指
?
它
是

列
寧
「
一
黨
專
故
」
的
翻
版
?
是
否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即
止
於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呢
?
這
是
本
節
討
論
的
重
點
。

一
、
以
黨
治
國
之
搬
起

. 73 • 

民
國
成
立
前
，
國
父
是
以
興
中
會
，
繼
以
同
盟
會
等
秘
密
革
命
團
體
，
推
翻
滿
清
建
立
民
國
的
，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他
曾
積
極
鼓
吹
政
黨

競
宇
'
並
將
同
盟
會
改
組
為
公
開
政
黨
I
l
l

即
國
民
黨
，
藉
以
導
中
國
政
治
於
正
軌
。

民
國
二
年
三
月
，
袁
世
凱
遣
人
刺
宋
教
仁
，
很
秘
密
促
成
五
國
銀
行
團
大
借
款
，
擬
用
以
對
付
國
民
黨
人
，
終
引
發
「
二
次
革
命
」
，
但

由
於
國
民
黨
內
部
精
神
潰
散
，
不
久
即
歸
於
失
敗
，
民
國
國
脈
幾
致
中
斷
，
國
欠
憂
憤
交
集
，
不
忍
二
十
餘
年
艱
辛
締
造
的
民
園
，
喪
失
於

袁
氏
之
手
，
乃
於
民
國
三
年
六
月
，
改
組
國
民
黨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。
自
此
，
國
欠
對
自
己
領
導
的
政
黨
在
性
質
上
有
所
改
變
。

他
在
「
中
華
革
命
黨
成
立
宣
言
」
中
，
指
出•• 

「
黨
為
秘
密
團
體
，
與
政
黨
性
質
不
同
。
」
並
要
求
「
本
黨
黨
員
協
力
同
心
，
共
圖
三
次

革
命
，
迄
於
革
命
成
功
，
憲
法
頒
布
，
國
基
確
定
之
際
，
皆
由
吾
黨
負
完
全
責
任
。
」
(
註
三
二
)

這
時
，
他
雖
未
提
出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主
張
，
但
從
該
宣
言
里
，
他
已
將
自
己
的
政
黨
，
恢
續
為
民
國
建
立
前
的
革
命
型
態
，
同
時
界
定

「
憲
法
頒
定
，
國
基
確
定
」
之
前
，
皆
由
「
吾
黨
」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可
見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思
想
已
有
萌
生
。
這
是
由
於
客
觀
政
治
環
境
所
致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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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如
果
袁
世
凱
有
心
藉
政
黨
政
治
運
作
，
擴
建
民
國
的
政
治
規
模
，
國
砂
〈
自
不
會
如
此
改
絃
更
張
。

民
國
八
年
五
四
運
動
發
生
，
面
對
這
個
新
愛
國
情
勢
的
發
展
，
為
與
五
四
連
動
的
有
志
青
年
結
合
，
國
欠
於
該
年
雙
十
節
將
「
中
華
革

命
黨
」
改
名
為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」
'
增
加
「
中
國
」
二
字
，
係
有
別
於
民
國
元
年
的
「
國
民
黨
」
。
改
組
後
的
黨
仍
是
革
命
黨
，
而
非
普
通
政

黨
，
此
由
民
國
九
年
修
正
的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章
」
'
可
以
獲
知
。

該
總
章
第
二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本
黨
進
行
分
二
時
期•• 

付
軍
政
時
期
l
l

此
期
以
積
極
武
力
，
掃
除
一
切
障
礙
，
奠
定
民
國
基
礎
;
同
時
由
政

府
訓
政
，
以
文
明
治
理
，
督
率
國
民
建
設
地
方
自
治
。
叫
憲
政
時
期
l
l

地
方
自
治
完
成
，
乃
由
國
民
選
舉
代
表
，
組
織
憲
法
委
員
會
，
創
制


五
權
憲
法
。
」
第
四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自
革
命
起
義
之
日
至
憲
法
頒
布
之
日
，
總
名
日
草
命
時
期
;
在
此
時
期
內
，
一
切
軍
國
廳
政
，
悉
由
本
黨
負

完
全
責
任
。
」
(
註
三
三
)

民
國
十
年
在
「
三
民
主
義
之
具
體
辦
法
」
演
講
中
，
也
指
出
•• 
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不
是
政
黨
，
是
一
種
純
粹
的
革
命
黨
。
當
民
國
二
年
國
民

黨
解
散
，
我
們
同
志
出
亡
海
外
，
即
由
海
外
同
志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黨
繼
續
革
命
。
A
F
7
日
用
的
這
個
中
國
國
民
黨
，
實
在
就
是
中
華
革
命
黨
。
但

是
無
論
名
目
如
何
，
實
質
總
是
一
樣
的
?
」
(
註
三
四
)

之
所
以
仍
維
持
革
命
黨
的
性
質
、
型
態
，
原
因
無
它
，
即
「
共
和
建
設
雖
已
十
年
，
基
礎
未
固
，
不
能
算
為
成
功
，
就
是
本
黨
底
責
任
並

未
終
了
，
仍
領
努
力
奮
門
的
，
必
待
共
和
基
礎
十
分
鞏
固
，
才
算
成
功
。
」
(
註
三
五
)

甚
至
，
在
該
篇
演
講
(
三
民
主
義
之
具
體
辦
法
)
中
，
國
砂
〈
不
諱
言
地
指
出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。
他
說

•• 

「
我
記
得
我
們
這
次
剛
罔
廣
東

底
時
帳
，
香
港
有
一
家
報
紙
說
我
們
此
番
罔
來
，
並
不
是
粵
人
治
粵
'
是
「
黨
人
治
專
』
。
兄
弟
想
這
句
話
在
彼
說
的
固
別
有
用
意
，
但
是
我

們
也
願
意
承
認
『
黨
人
治
粵
』
，
因
為
英
美
已
有
這
個
先
例
的
。
果
能
實
行
本
黨
底
主
義
，
也
是
我
們
粵
人
莫
大
之
幸
•••••• 

現
在
廣
州
已
成
立

中
國
國
民
黨
本
部
特
設
辦
事
處
，
這
個
就
是
我
們
操
練
宣
傳
的
總
機
關
。
由
此
推
行
，
前
途
無
限
。
將
來
廣
東
全
省
為
本
黨
實
行
黨
義
底
試
驗

場
，
民
治
主
義
底
發
揚
地
。
由
廣
東
推
行
到
全
國
，
長
江
黃
河
，
都
要
為
本
黨
底
主
義
所
浸
潤
。
」
(
註
三
六
)

這
里
所
指
的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雖
有
提
及
「
黨
人
治
國
」
，
但
其
重
點
並
不
在
此
，
而
是
黨
的
主
義
的
貫
徹
與
實
行
。
國
失
在
「
黨
員
不

可
必
存
做
官
」
中
更
有
詳
細
說
明•. 

「
所
謂
以
黨
治
園
，
並
不
是
要
黨
員
都
做
官
，
然
後
中
國
才
可
以
治
。
是
要
本
黨
的
主
義
實
行
，
全
國
人

都
遵
守
本
黨
的
主
義
，
中
國
然
後
才
可
以
治
。
簡
而
言
之
，
以
黨
治
國
，
並
不
是
用
本
黨
的
黨
員
治
園
，
是
用
本
黨
的
主
義
治
國
。
」
(
註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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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)

民
國
十
二
年
初
，
國
欠
為
求
革
命
步
伐
之
統
整
，
會
發
表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組
宣
言
和
新
的
總
章
，
到
十
三
年
一
兀
月
，
叉
在
廣
州
召
開
第
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完
成
改
組
。
這
次
改
組
﹒
國
矢
雖
說
明
是
改
組
為
政
黨
，
但
其
實
革
命
性
質
未
變
。

一
月
二
十
日
，
他
在
代
表
大
會
致
開
會
詞
說•• 

「
此
次
國
民
黨
改
組
，
有
兩
件
事•• 

第
一
是
改
組
國
民
黨
，
要
把
國
民
黨
再
來
組
織
一
個

有
力
量
有
具
體
的
政
黨
。
第
二
件
事
就
是
用
故
黨
的
力
量
去
改
造
國
家
。
所
以
這
次
國
民
黨
改
組
，
第
一
件
是
改
組
國
民
黨
的
問
題
，
第
二
件

是
改
造
國
家
的
問
題
。
」
(
註
三
八
)
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通
過
大
會
宣
言
後
說•• 

「
此
次
我
們
通
過
宣
言
，
就
是
從
新
擔
負
革
命
的
責
任
，
就
是
計
劃
徹
底
的
草
命
2
終
要
把
軍
閥

來
推
倒
，
把
受
壓
迫
的
人
民
完
全
來
解
放
，
這
是
關
於
對
內
的
責
任
。
至
對
外
的
責
任
，
是
要
反
抗
帝
國
侵
略
主
義
，
將
世
界
受
帝
國
主
義
所

壓
迫
的
人
民
，
來
聯
絡
一
致
，
共
同
動
作
，
互
相
扶
助
，
將
全
世
界
受
壓
迫
的
人
民
都
來
解
放
。
我
們
有
此
宣
言
，
決
不
能
叉
蹈
從
前
的
覆
轍

，
做
到
中
間
，
叉
來
妥
協
。
以
後
應
把
妥
協
調
和
的
手
段
一
概
打
銷
，
並
且
要
知
道
妥
協
是
我
們
做
徹
底
革
命
的
大
錯
。
所
以
今
天
通
過
宣
言

之
後
。
必
須
大
家
努
力
前
進
，
有
始
有
終
，
來
做
徹
底
成
功
的
革
命
。
」
(
註
三
九
)
把
「
妥
協
調
和
的
手
段
一
概
打
銷
」
'
「
來
做
徹
底
成

功
的
革
命
」
'
這
就
是
他
所
領
導
的
黨
對
國
家
改
造
的
使
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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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以
黨
治
國
不
同
於
以
黨
專
政

但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這
樣
的
觀
念
或
作
為
，
甚
易
與
列
寧
的
「
一
黨
專
政
」
糾
纏
在
一
起
，
甚
至
十
三
年
的
這
次
改
組
，

共
」
，
也
因
而
少
部
分
人
直
指
中
國
國
民
黨
已
變
為
共
產
黨
，
於
此
宜
于
區
分
。

至
今
人
們
已
能
了
解
列
寧
「
一
黨
專
故
」
有
其
特
殊
的
意
園
，
如
美
國
敢
治
學
者
尼
米
葉(
D
Z
E
Z
Z
E
B
S
Z
)

認
為•. 

，
「
列

寧
堅
持
一
個
新
型
的
組
織
。
雖
然
這
個
組
織
還
是
被
稱
為
一
個
『
黨
』
，
但
它
不
是
一
個
真
正
的
故
黨

•••••• 

從
一
開
始
它
即
被
視
為
一
個
戰
門

組
織
、
一
種
思
想
上
的
軍
隊
，
其
任
窮
為
摧
毀
、
征
服
，
以
及
保
持
權
力
地
位
，
而
所
用
的
方
法
從
恐
怖
到
詭
計
，
幾
乎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
•••••• 

基
本
上
，
列
寧
黨
的
觀
念
反
映
出
最
重
要
的
思
想
，
即
革
命
要
受
歷
史
必
然
律
的
支
配
，
更
甚
於
現
今
人
民
真
實
的
願
墓
。
以
遙
遠
的
歷
史
將

來
，
必
為
革
命
所
實
現
，
而
朝
向
這
個
將
來
的
，
黨
就
應
該
更
為
『
前
進
』
'
超
過
起
親
的
群
眾
利
益
來
達
成
。
」
(
註
四
0
)
而
這
種
「
恐

國
欠
允
許
「
容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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怖
」
、
「
詭
計
」
和
超
越
群
眾
利
益
並
未
曾
為
國
失
所
取
法
，
或
出
現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的
活
動
上
。

國
究
會
指
出•• 

「
中
國
革
命
六
年
後
，
俄
國
才
有
革
命
，
俄
國
革
命
黨
不
僅
把
世
界
最
大
威
權
之
帝
國
主
義
推
翻
，
且
進
而
解
決
世
界
經

濟
、
政
治
諸
問
題
。
這
種
革
命
，
真
是
徹
底
的
成
功
，
皆
因
其
方
法
良
好
之
故
。
」
(
註
四
一
)
也
因
此
，
國
矢
取
法
的
也
只
是
蘇
俄
革
命

黨
內
部
的
良
好
方
法
，
用
以
改
組
中
國
國
民
黨
，
至
於
其
他
層
面
不
會
涉
及
。
這
絲
毫
未
曾
違
反
了
民
國
十
二
年
「
孫
越
宣
言
」
中
「
孫
逸
仙

博
士
以
為
共
產
組
織
，
甚
至
蘇
維
挨
制
度
，
事
實
上
均
不
能
引
用
於
中
國
，
因
中
國
並
無
可
使
此
項
共
產
主
義
或
蘇
維
挨
制
度
實
施
成
功
之
情

形
存
在
之
故
」
(
註
四
二
)
的
堅
持
。

同
時
，
國
欠
對
於
一
些
人
對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組
的
曲
解
亦
曾
于
嚴
詞
正
告

•• 

「
顧
有
好
造
詣
生
事
者
，
謂
本
黨
改
組
後
，
已
變
為
共
產

黨
;
此
種
珊
珊
言
，
非
出
諸
敵
人
破
壞
之
行
為
，
即
屬
於
毫
無
意
識
之
疑
慮
。
欲
明
真
相
，
則
本
黨
之
宣
言
政
綱
具
在
，
覆
按
可
知
。
本
黨
之
民

生
主
義
，
早
以
平
均
地
權
、
節
制
資
本
兩
方
案
著
於
黨
綱
，
自
始
至
終
，
未
嘗
增
滅
。
至
若
進
行
之
有
緩
急
，
分
量
之
有
重
輕
，
此
則
時
勢
之

推
遲
，
而
非
根
本
之
改
變
。
故
為
上
說
者
，
不
特
不
知
本
黨
之
主
義
，
並
未
識
本
黨
之
歷
史
，
亦
徒
見
其
謬
妄
而
已
。
」
(
註
四
三
)

由
以
上
這
樣
的
觀
點
看
來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精
神
與
內
涵
計
有
下
列
四
點
，
值
得
重
現
，
否
則
甚
易
曲
解
它
的
本
義
•. 

第
一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之
目
的
在
求
中
國
儘
速
掃
除
一
切
破
壞
共
和
之
障
礙
，
以
促
進
國
基
之
穩
固
。

第
二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之
方
法
是
，
一
方
面
藉
軍
事
行
動
(
即
革
命
)
完
成
國
家
統
一
，
一
方
面
藉
主
義
之
實
行
，
浸
潤
全
國
。

第
三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意
義
，
在
於
以
黨
義
治
國
，
並
非
以
黨
員
治
國
。

第
四
，
「
以
黨
治
菌
」
有
其
時
限
，
即
到
意
法
頒
布
而
後
止
。

至
此
，
尚
留
下
一
個
問
題
未
獲
解
決
，
那
即
是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結
束
後
，
國
內
政
黨
政
治
應
如
何
進
行
呢
?
國
欠
雖
未
指
出
是
政
黨
競

爭
的
型
態
，
但
從
下
引
一
鹿
話
當
可
閉
瞭
。

民
國
十
二
年
，
他
在
香
港
大
學
演
講
「
革
命
思
想
之
發
生
」
時
特
別
提
到
.• 

「
黨
人
今
仍
為
求
良
政
治
而
奮
門
，
一
俟
達
此
目
的
，
中
國

人
民
即
將
滿
足
而
安
居
•••••• 

吾
人
必
領
以
英
國
為
模
範
，
以
英
國
式
之
良
政
治
傳
播
於
中
國
。
」
(
註
四
四
)
英
國
「
良
政
治
」
是
指
什
麼
?

最
為
世
人
所
樂
道
的
，
不
正
是
它
的
政
黨
制
度
，
亦
即
政
黨
競
爭
了
。

或
有
人
以
為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係
以
「
黨
義
」
治
國
，
在
憲
法
頒
布
前
或
頒
布
後
均
可
適
用
，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名
詞
應
可
通
貫
使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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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或
是
一
備
之
見
，
殊
不
知
歷
經
黨
員
奮
門
，
黨
義
勢
可
落
於
憲
法
之
中
，
憲
法
頒
布
後
，
即
憲
敢
開
始
之
期
，
各
政
黨
出
而
競
爭
，
學
勝
者

執
肢
，
但
不
管
何
黨
執
政
，
皆
以
憲
法
治
國
，
非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此
一
名
詞
可
以
涵
蓋
了
。

J 

伍
、
政
黨
政
治
的
運
作
常
態

根
據
第
三
、
四
兩
飾
的
觀
點
，
我
們
有
足
夠
的
理
由
證
興
，
國
父
是
贊
成
競
爭
的
故
黨
政
治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他
所
領
導
的
中
國
國
民
黨

雖
對
國
家
負
起
「
以
黨
建
國
」
及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的
任
務
、
使
侖
，
但
當
憲
政
時
期
來
臨
時
，
政
權
還
歸
於
民
，
一
切
政
治
連
作
賓
在
政
黨
政

治
下
進
行
。

一
、
國
欠
贊
同
兩
黨
制

於
此
，
所
待
討
論
的
男
一
重
點
即
是
政
黨
制
度
的
問
題
了
。
上
一
節
已
有
提
及

，
近
代
的
故
黨
制
度
大
略
可
分
列
列
三
種
(
註
四
五
)
•• 

H
多
黨
制•• 

多
黨
制
國
家
(
如
法
、
義
、
德
等
歐
洲
國
家
都
是
)
的
行
政
組
織
往
往
是
議
會
制
或
內
閣
制
的
。
由
於
任
何
政
黨
均
無
法
在

議
會
中
獲
得
多
數
議
席
，
內
閣
遂
必
須
以
聯
合
內
閣(
9
丘

=
Z
D
E
E
D
Z
)

的
方
式
出
現
，
即
閣
員
由
兩
個
或
兩
個
以
上
政
黨
的

黨
員
擔
任
;
其
優
點
是
社
會
上
的
各
種
意
見
均
能
在
國
會
中
表
達
，
缺
點
是
國
會
往
往
無
法
就
學
執
激
烈
的
問
題
達
成
協
議
，
以
及
若
平
重
大

政
策
在
執
行
上
常
發
生
困
難
。

已
兩
黨
制•• 

兩
黨
制
是
指
一
個
國
家
內
具
有
兩
個
主
要
改
黨
的
體
制
(
唯
其
政
黨
數
目
不
止
兩
個
，
但
小
黨
儘
管
參
選
，
都
不
能
影
響
兩

黨
的
優
勢
地
位
)
，
透
過
選
舉
的
結
果
，
獲
多
數
票
者
執
政
，
如
英
、
美
兩
國
都
是
兩
黨
制
的
代
表
。

內
同
一
黨
為
主
制•• 

許
多
亞
非
新
興
國
家
如
突
尼
西
亞
、
坦
桑
尼
亞
等
都
是
一
黨
為
主
制
的
國
家
，
他
們
的
法
律
並
不
限
制
執
政
黨
以
外
的

政
黨
存
在
，
而
且
小
黨
也
確
實
存
在
，
但
執
故
黨
的
政
治
獨
佔
地
位
維
持
不
變
。

就
這
三
種
故
黨
制
度
而
言
，
國
欠
的
主
張
無
疑
是
傾
向
於
兩
黨
制
的
。
他
在
民
一
兀
「
國
民
黨
宣
言
」
里
說
•• 

「
且
一
國
政
黨
之
興
，
只

國
砂
〈
並
不
認
同
蘇
俄
的
一
黨
專
政
，
而
除
一
黨
專
故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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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養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
四

宜
二
大
對
峙
，
不
宜
小
畫
分
立
。
方
A
F
F
臺
言
淆
亂
，
宇
內
雲
擾
，
吾

λ
尤
不
敢
不
有
以
正
之
，
示
天
下
以
範
疇
。
四
顧
茫
茫
，
此
尤
不
得
以
此

遣
大
圖
艱
之
業
，
自
相
詔
勉
者
耳
。
愛
集
眾
議
，
詢
謀
合
同
。
繼
自
令
，
吾
中
國
同
盟
會
、
統
一
共
和
黨
、
國
民
公
黨
、
國
民
共
進
會
、
全
國

聯
合
進
行
會
、
共
和
實
進
會
，
相
與
合
併
為
一
，
舍
其
舊
而
新
是
謀
，
以
從
事
於
民
國
建
設
之
事
，
以
嶄
漸
達
於
為
共
和
立
意
國
之
政
治
中
心

勢
力
，
且
以
求
符
於
政
黨
原
則
，
成
為
大
蠢
，
藉
以
引
起
一
國
只
宜
三
大
對
峙
之
觀
念
，
俾
其
見
諸
實
行
。
」
(
註
四
六
)

他
對
民
初
共
和
黨
的
成
立
，
亦
「
甚
為
喜
歡
」•• 

「
今
日
之
共
和
黨
，
他
所
立
之
黨
綱
，
乃
贊
成
五
族
共
和
，
叉
謂
謀
國
家
前
途
之
速
進

，
與
人
民
之
幸
福
。
正
與
我
黨
之
主
義
國
利
民
一
幅
相
同
，
故
我
黨
不
可
不
引
為
益
友
。
叉
不
但
共
和
黨
者
，
我
正
引
為
益
友
，
至
凡
贊
成
共
和

者
，
我
同
人
亦
當
相
與
為
良
朋
。
」
(
註
四
七
)

二
、
政
黨
進
退
之
道

同
時
他
亦
提
示
政
黨
進
退
之
道
•• 

「
政
黨
之
作
用
，
在
提
擔
國
民
以
求
進
步
也
。
甲
黨
執
政
，
則
甲
黨
以
所
抱
持
之
政
策
，
盡
力
施
行
之

;
而
乙
黨
在
野
，
則
立
於
監
督
者
之
地
位
焉
，
有
不
善
者
則
糾
正
之
，
其
善
者
則
更
研
究
至
善
之
政
策

4
以
圖
進
步
焉
。
數
年
之
後
，
甲
黨
之

政
策
既
已
實
行
，
其
善
不
善
之
效
果
亦
已
大
著
;
而
乙
黨
所
研
究
討
論
之
進
步
政
策
，
能
得
大
多
數
國
民
之
贊
同
也
，
於
是
乙
黨
執
政
，
以
施

行
其
政
策
，
而
甲
黨
則
退
立
於
監
督
之
地
位
，
輪
流
互
易
，
國
家
之
進
步
無
窮
，
國
民
之
幸
福
亦
無
窮
焉
。
故
政
黨
之
目
的
，
無
論
何
黨
，
皆

必
以
實
行
政
策
與
研
究
政
策
二
者
為
其
目
的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能
使
國
家
進
步
、
國
民
安
樂
者
，
乃
為
良
故
治
;
能
有
使
國
家
進
步
、
國
民
安
樂

之
政
策
者
，
乃
為
良
政
黨••••.• 

。
」
(
註
四
八
)

關
於
兩
黨
故
治
，
向
與
國
欠
政
見
相
反
的
康
有
為
、
梁
啟
超
先
生
也
有
相
同
的
看
法
;
梁
啟
超
於
民
國
一
兀
年
四
月
發
表
的
「
中
國
立
國

大
方
針
商
榷
書
」
中
指
出
。
﹒
「
欲
行
完
全
政
黨
政
治
，
必
以
國
中
兩
大
政
黨
對
峙
為
前
提
。
」
(
註
四
九
)
另
康
有
為
於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，
在

「
不
忍
雜
誌
」
上
發
表
的
「
中
華
救
國
論
」
一
文
中
，
亦
提
及
「
國
宜
有
兩
政
黨
，
而
不
可
多
政
黨
，
宜
有
大
故
黨
，
而
不
可
多
小
政
黨
」
、

「
小
黨
則
化
合
為
大
，
多
黨
則
餅
合
為
少
」
'
並
勸
國
人
以
英
美
為
師
，
以
奧
法
為
戒
(
註
五

0
)
。

據
張
玉
法
先
生
研
究
，
國
內
兩
黨
政
治
的
鼓
吹
始
於
清
末
，
重
要
言
論
則
以
民
國
一
兀
年
四
月
梁
啟
超
的
「
中
國
立
國
大
方
針
商
榷
書
」
為

最
早
(
註
五
一
)
，
這
是
事
實
，
因
為
國
欠
於
民
國
一
兀
年
八
月
在
「
國
民
黨
宣
言
」
中
才
有
兩
黨
政
治
的
主
張
，
但
值
得
重
觀
的
是
，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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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
並
不
以
人
廢
言
而
立
異
，
由
此
亦
可
見
偉
大
政
治
家
的
風
度
。
崔
書
琴
先
生
有
一
盲

•• 

「
中
山
先
生
在
民
元
對
政
黨
政
治
所
持
的
態
度
，
與

其
說
他
是
以
一
個
黨
的
領
袖
資
格
為
其
黨
努
力
，
不
如
說
以
民
國
創
始
人
的
地
位
提
倡
政
黨
政
治
。
」
(
註
五
二
)
如
此
一
說
不
失
中
肯
。

嚴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下
個
這
樣
的
定
論
•• 

「
以
黨
建
國
」
、
「
以
黨
治
國
」
只
是
一
個
過
程
，
絕
非
國
矢
政
黨
思
想
的
中
心
主
張
，
他
的

政
治
理
想
是
三
民
主
義
和
五
權
憲
法
見
諸
實
行
，
化
成
制
度
，
嘉
惠
國
人
，
如
果
能
夠
實
行
，
任
何
政
黨
執
政
並
不
是
重
要
的
事
。

甚
至
尚
可
如
此
推
測
•• 

如
果
中
國
早
日
結
束
紛
亂
，
實
施
憲
政
，
國
欠
必
能
在
兩
黨
政
治
上
多
作
闡
發
，
當
不
至
於
提
出
「
以
黨
治
國

」
的
主
張
，
只
可
惜
「
時
不
我
與
」
o

附

註

註
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同
盟
會
改
組
為
公
開
政
黨
，
是
時
章
炳
麟
脫
離
同
盟
會
另
組
「
中
華
民
國
聯
合
會
」
'
後
與
張
賽
的
「
預
備
立
憲
公
會

」
合
併
為
統
一
黨
。
統
一
黨
與
黎
一
兀
洪
所
領
導
之
民
社
均
為
袁
世
凱
所
操
縱
，
隨
後
合
併
改
組
為
共
和
黨
，
主
張
中
央
集
權
，
故
用
御

用
黨
之
稱
，
旋
章
炳
麟
復
脫
離
共
和
黨
，
仍
維
持
統
一
黨
名
稱
。
自
共
和
黨
成
立
後
，
在
參
議
院
中
已
與
同
盟
會
取
得
抗
衡
地
位
，
宋

教
仁
擬
以
盈
抬
手
腕
制
勝
於
參
議
院
，
乃
聯
合
參
議
院
其
他
小
黨
包
括
統
一
共
和
黨
、
國
民
公
黨
、
國
民
共
進
會
、
共
和
實
進
會
等
改
組
為
國

民
黨
，
於
一
兀
年
八
月
正
式
成
立
，
國
父
親
自
主
持
，
對
外
宣
言
欲
促
成
兩
大
黨
對
立
觀
念
，
以
實
現
民
國
之
建
設
。
民
國
一
五
年
九
月
，

梁
啟
超
返
國
，
以
共
和
建
設
討
論
會
，
合
併
六
政
團
改
稱
民
主
黨
，
卻
為
袁
所
驅
使
，
於
是
在
參
議
院
中
形
成
國
民
黨
一
黨
對
共
和
、

統
一
、
民
主
三
黨
對
立
之
形
勢
。
民
國
二
年
五
月
，
袁
為
進
行
「
善
後
大
借
款
」
'
授
意
共
和
、
民
主
、
統
一
三
黨
合
併
為
進
步
黨
，

由
黎
一
兀
洪
為
理
事
長
，
國
會
乃
形
成
兩
黨
對
立
之
局
面
。
但
袁
鑒
於
臨
時
約
法
約
束
其
行
動
，
向
國
會
提
出
修
約
法
案
，
國
會
以
憲
法

草
案
公
佈
在
即
，
置
而
不
議
，
袁
乃
迪
電
公
開
反
對
憲
法
草
案
，
隨
後
復
藉
口
二
改
革
命
，
下
令
解
散
國
民
黨
，
撤
銷
國
民
黨
國
會
議

員
資
格
，
過
不
久
，
叉
下
令
解
散
國
會
，
代
之
以
約
法
會
議
，
民
初
的
政
黨
政
治
遂
歸
於
失
敗
;
民
初
政
黨
(
包
括
黨
派
)
分
合
大
勢

附
表
如
後
。

有
關
民
初
政
黨
分
合
之
詳
細
內
容
及
所
附
圖
表
可
參
閱
李
劍
農
著
，
「
最
近
三
十
年
中
國
政
治
史
」

(
台
北
，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，
民

國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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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

註
三

註
四

註
五

註
六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一
六
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月
台
三
版
)
，
第
二
四
九
至
二
八
四
頁
。

同

盟
會

主民向
社盟

民，會
國
聯

合

會

預
備
立
自
寓
公
會

可
國
民
協
進
會

竄
友
會
l
i

十
I
共
和
建
設
討
論
會

「
共
和
統
一
黨

共
和
俱
進
會

共
和
促
進
會

國
民
新
故
會

統
一
黨

師
蚓
但
時
U]

進
步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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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主
黨
l
i

「
俏
書
」
'
卷
十
二
，
台
北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「
十
三
經
注
疏
」
'
第
一
七
三
頁
。

「
論
語
」
'
卷
七
，
台
北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「
十
三
經
注
疏
」
'
第
六
十
四
頁
。

國
女
，
「
政
黨
之
要
義
在
為
國
家
造
幸
福
為
人
民
謀
福
利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三
五
頁
。

雷
飛
龍
，
「
朋
黨
與
歐
黨
的
比
較
觀
』
'
「
動
態
政
治
」
(
台
北
，
台
灣
商
蕩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四
月
三
版
)
，
第
一
一
二
頁

開
會
E
E

切
已
『-
2
.

→
z
z
m
F
Z

。
口
→
F
o
n
s
z
z

。
峙
句
:
Z
Z
E
Z

。

z
g
z
-
E
H
V
o
g

。
其
盼
。
楠
開
已
白
，



註
七

註
八

註
九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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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註
一
一

註
一
二

註
一
三

註
一
四

口
口
已
由
Z

『
}
阱
。
.
戶
。
口
已
。
口
•. 

囡
"
也
口
﹒

H
m
w
m
H﹒〈
。
-
-
H

﹒
可

-
m
ω
白
﹒

H
u
m
-
。
目

σ
。
呵
。
與
豈
呵
呵
。D
g
o

戶
口
。
「
合
著
，
鄭
天
授
譯
，
可
故
黨
對
政
治
發
展
之
影
響
』
(
斗F
O

H
S
Z
Z
m

。
D
M
U。
-
H
古
巴
巴

O
E
O
-。
M
H
B
O
D
H
)
，
「
憲
政
思
潮
」
季
刊
第
十
二
期
(
台
北
，
憲
政
思
潮
雜
誌
社
，
民
國
五

十
九
年
十
月
出
版
)
，
第
四
十
二
頁
。
原
文
見
作
者
二
人
所
編
「
政
黨
與
政
治
發
展
」
(
可
。
立
立
。
"
-
E
Z
E
ω

。
口
已
可
丘
I

=
古
巴
巴

"
5
-

。
。
B
O
D
H
)
一
書
(
美
國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出
版
，
一
九
六
六
年
問
世
)
最
後
之
結
論
，
該
文
係
他
們
兩
人
合
寫
。

蘭
尼
(
k
p
5立
口
同

ω
D
D
O
M刊
)
著
，
陳
秀
良
譯
，
「
政
治
學
」
(
斗z
o
n

。
z
o
z
z
m
(

台
北
，
成
文
出
版
社
，
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三
月
初
版
)
，
第
一
七
九
頁
。

囡
"
『4
。
可

g
o
-
-
n
o「﹒
斗
F
O
F
o
m戶
ω
-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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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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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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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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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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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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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矢
，
「
政
黨
之
目
的
在
鞏
固
國
家
安
寧
社
會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二
七
四
頁
。

國
矢
，
『
政
黨
之
要
義
在
為
國
家
造
幸
福
為
人
類
謀
樂
利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三
四
頁
。

國
矢
，
「
國
民
黨
宣
告
丘
，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七
九
三
頁
。

法
國
學
者
杜
瓦
傑

(
5
5
戶
口
。
巳
Z
Z

『
m
Z
)

曾
根
據
故
黨
的
組
織
方
式
、
相
關
特
徵
'
評
析
政
黨
吸
收
黨
員
的
故
策
，
而
概

分
為
幹
部
黨
與
畫
眾
黨
兩
大
額
，
指
出
歐
陸
多
黨
制
國
家
的
自
由
主
義
故
黨
大
多
是
「
幹
部
黨
」
(
們
"
已

Z
E
Z
M

刊
)
平
時
或

選
舉
時
都
靠
少
數
積
極
份
子
處
理
黨
頭
，
不
重
現
「
主
義
」
'
組
織
鬆
散
，
其
基
本
目
標
在
贏
得
選
票
，
取
得
權
力
而
已
，
另
社
會

主
義
政
黨
及
基
督
民
主
黨
大
多
為
「
蠹
眾
黨
」

(
5
3
3
2

可
)
，
他
們
重
現
在
畫
眾
中
吸
收
黨
員
，
入
黨
者
納
入
組
織
，
並

給
予
黨
員
某
種
程
度
的
故
治
教
育
;
上
述
兩
類
型
政
黨
的
分
析
，
或
許
不
能
作
為
國
失
所
指
「
政
黨
是
由
少
數
優
秀
份
子
所
組
成

」
的
解
釋
，
但
若
以
下
幾
飾
的
討
論
，
當
可
發
現
，
國
欠
對
於
自
己
歸
屬
政
黨
的
期
許
，
是
傾
向
於
後
者
的
。
至
於
國
欠
界
定

政
黨
的
組
成
份
子
是
「
少
數
」
且
「
優
秀
」
應
是
可
理
解
的
，
因
為
那
時
中
國
絕
大
多
數
的
人
民
對
政
治
事
窮
了
解
太
少
，
若
當
時

中
國
民
主
政
治
十
分
發
達
，
人
民
智
識
能
力
俱
高
，
或
許
國
欠
會
與
柏
克
等
人
一
樣
，
將
之
界
定
為
「
一
墨
人
」
也
說
不
定
。

『
政
黨
與
故
府
之
重
要
關
係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四
五
頁
。

國
矢
，國

欠
的
政
黨
思
想
一
七

. 81 . 



註
一
五

註
一
六

註
一
七

註
一
八

註
一
九

註

O

註
一

註
二
一

註
二
一
一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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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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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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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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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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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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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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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註
三
一

註
三
二

註
三
三

註
三
四
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
八

同
註
一
四
，
第
三
四
四
頁
。

國
矢
，
『
故
黨
宜
重
黨
綱
黨
德
』

同
註
四
，
第
三
三
四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黨
爭
乃
代
流
血
之
爭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四
二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國
民
黨
改
組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致
壩
羅
同
志
函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三
冊
，
第
三
三
一
一
頁

同
註
一
六
，
第
三
二
四
頁

國
欠
，
「
國
民
月
刊
出
世
辭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四
冊
(
下
)
，
第
一
四
一
五
頁
。

同
註
一
八
，
第
三
四
二
頁
。

同
註
一
一
，
第
三
三
五
至
三
三
六
頁
。

羅
斯
特

(
2
戶
口
阱
。
口
悶
。
ω
已
阱
。
『 ，
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二
三
至
三
二
四
頁
。

)
著
，
王
世
憲
譯
，
「
美
國
故
黨
與
故
治
」
(
E
Z
Z
m

(
台
北
，
幼
獅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一
月
出
版
)
，
第
三
十
七
至
三
十
八
頁
。

同
註
一
六
，
第
三
二
四
頁
。

同
註
一
八
，
第
三
四
二
頁
。

同
註
一
八
，
第
三
四
二
頁
。

同
註
四
，
第
三
三
五
頁
。

國
尖
，
『
政
黨
競
爭
當
以
國
家
為
前
提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八
二
八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國
民
黨
當
以
全
力
贊
助
故
府
』
'
「
國
女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二
八O
頁
。

同
註
四
，
第
三
三
六
頁
。

國
尖
，
『
中
華
革
命
黨
成
立
宣
言
』
'
「
國
女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八
一
四
頁
。

國
矢
，
『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章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九
五
六
頁
。

國
尖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之
具
體
辦
法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四O
三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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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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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五
一

註
五
「

同
註
三
四
。

同
註
三
四
，
第
四
一
一
頁
。

國
矢
，
「
黨
員
不
可
存
心
做
官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五
三
九
頁
。

國
矢
，
「
革
命
成
劫
在
乎
革
命
黨
具
有
團
體
』
，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六
一
四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宣
言
旨
趣
之
說
明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六
二
七
頁
。

尼
米
棄
〈
D
Z
V
O
Z
Z
Z
B
O
Z
門
)
著
，
黃
天
健
譯
，
「
共
產
主
義
的
意
識
型
態
」(
3
o
e
g
g
-
z
z
g
-

。
2
)

(
台
北
，
巨
流
圖
書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八
月
一
版
)
，
第
一
一
八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中
國
現
狀
及
國
民
黨
改
組
問
題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六
一
六
頁
。

國
矢
，
『
為
中
俄
關
係
與
越
飛
聯
合
宣
言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八
六
五
頁
。

國
欠
，
「
通
告
黨
員
釋
本
黨
改
組
容
共
意
義
者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八
八
九
頁
。

國
矢
，
「
革
命
思
想
之
產
生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二
冊
，
第
五
一
六
至
五
一
七
頁
。

參
閱
日
亞
力
著
，
『
政
黨
、
政
黨
制
與
利
益
集
團
』
'
「
政
治
學
」
(
台
北
，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一
月
七
版
)

，
第
一
O
四
至
一
一
O
頁
，
﹒
江
炳
倫
著
，
「
談
政
黨
與
政
治
發
展
』
'
「
政
治
學
論
叢
」
(
台
北
，
華
欣
文
化
事
業
中
心
，
民
國
六

十
四
年
三
月
)
，
第
六
十
五
至
六
十
八
頁
。

國
矢
，
商
民
黨
宣
告
丘
，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七
九
五
頁
。

國
矢
，
「
政
黨
與
政
府
之
重
要
關
係
』
'
「
國
欠
全
集
」
第
一
冊
，
第
三
四
五
頁
。

同
註
一
二
，
第
一
囚
一
七
頁
。

梁
啟
超
，
『
中
國
立
國
大
方
針
商
榷
書
』
'
共
和
建
設
討
論
會
發
佈
'
民
國
一
兀
年
四
月
，
第
六
十
六
頁
。

康
有
為
，
「
中
華
救
國
論
』
'
「
不
忍
」
雜
誌
第
一
冊
，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出
版
。

張
玉
法
撰
'
『
民
國
初
年
對
政
黨
移
植
問
題
的
爭
論
』
'
張
玉
法
主
編
，
「
中
國
現
代
史
論
集
」
第
四
輯
(
台
北
，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第
二
次
印
行
)
，
第
二
十
九
頁
。

崔
鞏
固
琴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新
論
」
(
台
北
，
台
灣
商
若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十
月
修
訂
台
北
九
版
)
，
第
二
二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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